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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A 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 元（含税）。 

●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比例

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的简要原因说明：公司所处行业对营运资金需求较大，

具有资金驱动型、密集型的行业特点。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展，公司对营运资金的

需求也不断上升。因此，为确保公司业务经营的稳定性，公司需要通过多种方式筹措项目

资金。公司本年度拟分配现金分红总额占公司2022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12.82%。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公司生态修复工程、市政道路及配套景观建设工

程建设以及EPC业务营运，从而进一步保持公司健康稳定发展，为投资者带来长期、持续

的回报。 

一、利润分配预案的主要内容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2年度合并报表口径实现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785,239.07元。2022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64,846,427.89元，按照 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 6,484,642.79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036,797,590.45元，公司 2022年度合并报表口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042,793,386.73元（备注：已扣除 2021年度分红款 22,304,800.00元）。 

综合考虑公司经营业绩、资金状况和公司未来战略发展需要等因素，兼顾公司可持续

发展与股东回报的需求，现提出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的公司总股本 446,09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10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股利 4,460,960.00 元，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份数为基数，本年度公司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4,409,600.00 元，占 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2.82%。 

公司 2022 年度内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与当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低于 30%，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2022 年修订）》的要求，现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公司业务涵盖生态湿地保护、水环境治理、国储林、森林公园、矿山修复、乡村振兴

建设、林碳开发管理等板块，公司目前所承接的项目以涵盖生态修复、市政园林等综合生

态环境建设工程为主。 

公司承做的工程项目通常可以分为工程投标、工程施工和质量养护三个阶段，公司在

前述相关阶段均需垫付一定的资金： 

1、在工程投标阶段，按行业惯例，公司需于投标时向业主单位交付投标保证金，同

时在中标后向业主提供履约保证金，形成资金占用； 

2、在工程施工阶段，公司需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部分工程施工成本，同时在工程竣

工验收后需完成工程审计才能与业主单位进行工程款的最终结算，因此通常会有较大的工

程进度款和完工但未审计决算的应收账款待收取，从而形成对流动资金的较大占用； 

3、由于公司的工程项目一般投资规模大、工程质量要求较高，因此在工程总承包合

同中一般还包含施工合同价款 5%左右的质量保证金，业主单位要在工程质保期满后才予

以退还，也会造成对公司流动资金的占用。此外，公司近年来开展的包含提供融资方案的

EPC工程项目对公司的营运资金的充裕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综上所述，公司所处行业对营运资金需求较大，具有资金驱动型、密集型的行业特点。 

（二）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及资金需求 

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新中标项目 16 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2,883,600,754.82元；累计新签订项目合同 16 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2,354,562,006.82

元。 

2022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新中标项目 2 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600,963,300 元；

累计新签订项目合同 6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2,158,812,138 元。 



公司目前在建的重大工程包括江东大道提升改造工程（滨江二路西段-河庄大道）及

地下综合管廊、江东大道提升改造工程（青六路东-苏绍高速）及地下综合管廊项目

（EPC）、通海县杞麓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项目（EPC）、美丽乡村建设及东江源

大道（章贡区段）基础提升项目（EPC）、华宁县龙潭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与施工工程总承包（EPC）等，这些工程项目公司资金投入较大，对公司短期

现金流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对公司营运资金形成了较高的要求，为维护公司的稳定发展，

公司需预留一定的资金用于经营周转。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展，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也不断上升。因此，为了保证

公司稳健发展，同时给股东创造更好的效益，通过留存收益筹集发展所需资金是通行和有

效的方式。公司将加快工程款项回笼及通过多种方式筹措项目资金。 

（三）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公司生态修复工程、市政道路及配套景观建设工程建设

以及 EPC 业务营运，从而使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不断提升，并进一步保持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为投资者带来长期、持续的回报，预期收益良好。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3年 4月 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综合考虑了公司现阶段的经营状况、

资金需求及未来发展等因素，符合《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也符合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

发展，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的利润分配方案，并请董事会将上述议案提交至公司 2022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年）

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经营状况、未来发展需要以及股东投资回报，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8日 


